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科技 公告编号：2018-179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科技”、“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年 9月 26日、2018年 10月 18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本次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 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

（含 20 亿），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监管允许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用

途，若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

销。按回购金额上限 2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18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

为 1.11 亿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4.10%；按回购金额下限 5,000万元、回

购价格上限 18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77.78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

发行总股本的 0.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2、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3、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回购方

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如公司此次回购股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

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一、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将作为公司后期股权激励计划之标的股份。公司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公司员工与所有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

性，提高公司的凝聚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基本面的判断，公司管理层在综合考虑公司近

期股票二级市场表现，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

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拟回购部分公司股份，以推进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相匹配。公司本次

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等，若公

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具体

用途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监管允许的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 元/

股，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

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

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按回购金额上限 20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18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11 亿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4.10%；按回购金额下限 5,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8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

数量约为 277.78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包含 5,000 万元），不

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包含 20 亿），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体回购

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后 6 个月之内。 

1、如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提前达到最高限额 20 亿元，则回购方案实施

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

之日起提前届满。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 元/股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11 亿

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4.10%；按回购金额下限 5,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8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77.78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

的 0.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1、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如果公司最终回购股份数量为 1.11 亿股，依此测算，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不

变，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1.11 亿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减少 1.11 亿股。 

2、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被注销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减少区间约为 277.78 万股至 1.11 亿股，依此

测算，总股本减少比例区间约为 0.10%至 4.10%，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减少区间约

为 277.78 万股至 1.11 亿股。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若公司在回购期内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

权证等事宜，将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三、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相关授权 

1、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以下事宜： 

（1）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回购股份数的具体用途； 

（2）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

实施本回购方案； 

（3）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2、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回购股份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有关规定择机回购公司股份，包括回

购的具体股份品种、方式、时间、价格、数量等； 

（2）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办理《公司章

程》修改及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3）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

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3、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成之日止。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团队在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

月增持公司股票，增持原因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属于其正常的证券投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人 增持期间 

增持前 
增持数量

（股） 

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黄丽辉 

（董事） 

2018 年 6 月 14 日

至 6 月 15 日 
2,967,752 0.1093% 40,000 3,007,752 0.1108% 

2018 年 9 月 14 日 3,007,752 0.1109% 55,000 3,062,752 0.1129% 

赵伟 

（董事） 

2018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1 日 
455,793 0.0168% 68,700 524,493 0.0193% 

2018 年 9 月 14 日 524,493 0.0193% 79,200 603,693 0.0223% 

关赛新 

（董事） 
2018 年 5 月 11 日 1,115,100 0.0411% 32,000 1,147,100 0.0423% 

罗勇辉 

（监事）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21 日 
0 0% 43,800 43,800 0.0016% 

宣利 

（监事） 

2018 年 6 月 19 日

至 6 月 25 日 
714,625 0.0263% 36,200 750,825 0.0277% 



增持人 增持期间 

增持前 
增持数量

（股） 

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2018 年 9 月 14 日 575,825 0.0212% 55,100 630,925 0.0233% 

海江 

（监事） 
2018 年 5 月 4 日 1,115,100 0.0411% 27,500 1,142,600 0.0421% 

谭振林 

（总经理） 
2018 年 6 月 12 日 1,456,250 0.0536% 52,100 1,508,350 0.0556% 

郭剑 

（副总经理） 

2018 年 6 月 26 日

至 6 月 27 日 
3,080,865 0.1135% 64,600 3,145,465 0.1159% 

唐根初 

（副总经理） 

2018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20 日 
2,643,897 0.0974% 33,900 2,677,797 0.0986% 

孟锴 

（副总经理） 

2018 年 5 月 11 日

至 5 月 14 日 
2,260,750 0.0833% 26,400 2,287,150 0.0843% 

2018 年 9 月 14 日 2,287,150 0.0843% 55,100 2,342,250 0.0863% 

肖燕松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12 日 
1,310,100 0.0483% 110,100 1,420,200 0.0523% 

2018 年 9 月 14 日 1,420,200 0.0523% 55,000 1,475,200 0.0544% 

李素雯 

（财务总监） 

2018 年 5 月 18 日

至 6 月 20 日 
3,683,225 0.1357% 29,000 3,712,225 0.1368% 

2018 年 9 月 14 日 3,712,225 0.1368% 55,000 3,767,225 0.1389% 

除此之外，经公司内部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与市场操纵的行为。 

五、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90.6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48 亿元，流动资产 233.01 亿元。按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次拟

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20 亿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

比例分别约为 5.12%、20.52%、8.58%。 

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股份回购金额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

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如前所述测算，以最高回购数量 1.11 亿股计算，回购完成后

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2、如公司此次回购股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存在因股权激励

方案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

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七、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预案的独立意见 

1、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会议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

合理回归，能提高股东回报，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股东利益的提升。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自公司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价格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回购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回购出具的结论性意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欧菲科技本次回购股份符合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

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九、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回购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本次回购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

份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

购管理办法》、《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公司已就

本次回购股份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完成本

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其他事项说明 



（一）债权人通知及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相关的债权人通知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做出了相关安排。2018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

告》（公告编号：2018-170），对所有债权人履行了公告通知的义务。 

（二）股份回购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开立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将在各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 

2、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 日内； 

3、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 

4、定期报告中。 

公司距回购期届满 3 个月时仍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司董事会将对外披露未

能实施该回购方案的原因。 

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 3 日内公告回

购股份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

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3、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债权人通知； 

5、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6、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欧菲科技有限公司回购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9 日 

 




